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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83           证券简称：温州宏丰          公告编号：2020-058 

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温州宏丰 股票代码 3002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学文 樊改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大道 5600 号 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瓯锦大道 5600 号 

电话 0577-85515911 0577-85515911 

电子信箱 zqb@wzhf.com zqb@wzhf.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59,082,111.07 816,253,805.63 -1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67,930.98 12,508,296.14 -7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1,030,808.52 6,917,897.77 -1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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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后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890,879.30 77,654,610.54 -40.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2.12% -1.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36,646,132.27 1,451,066,658.84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2,005,618.71 614,032,196.20 -0.3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2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晓 境内自然人 45.90% 190,183,660 142,637,745 质押 130,739,900 

林雷彬 境内自然人 5.54% 22,950,000  质押 19,690,000 

林萍 境内自然人 3.73% 15,444,000 11,583,000 质押 15,444,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3.38% 13,990,500    

余金杰 境内自然人 2.55% 10,575,447  质押 10,00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5,281,950    

袁东红 境内自然人 0.72% 2,990,000    

王慷 境内自然人 0.63% 2,599,375    

张秀 境内自然人 0.50% 2,062,536    

王强珍 境内自然人 0.36% 1,49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陈晓、林萍系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欣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990,500

股；股东袁东红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990,000

股；股东张秀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062,536

股；股东王强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96,60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97,8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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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908.2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26%，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6,118.08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9.69%，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减少了贵金属贸易的销售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6.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3.87%；总资产为153,664.61万元，比上年末增长5.90%。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一季度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企业复工时间普遍延迟，对公司生产及销售产生一定影响，公司销售收入及

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但二季度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35.30%，扣非后的净利润与上年二季度同比增

长88.05%，公司业绩正逐步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479.7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77%；管理费用2,414.9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69%。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589.0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0.90%，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流

入减少。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432.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95.64%，主要原因是新增投资子公司宁波新材料

测试评价中心有限公司555.55万元以及新增结构性存款支出2,000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5.59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97.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融资流入的净额增加以及期末暂借款余额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以人民币555.55万元认购宁波新材料测试评价中心有限公司10%的股份，宁波新材料公司是工信部“国

家新材料测试评价区域中心”的入围单位之一。对该公司进行增资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以及自身发展需要，有利于发挥

各方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新材料检测技术，提升公司整体检测水平；关注新材料领域的前研

动态，促进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战略布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但对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金额。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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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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